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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2/2021_2022_2003_E5_B9_

B4_E5_9B_BD_c36_482194.htm 本文主要为考生在复习时提供

一种学习方法，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总的复习原则是：先

通读全文，后有重点地加强记忆，循环往复以至数遍，这对

于内容繁多的知识点来说，可以大大减少记忆的遗忘现象，

提高识记率。 一、法理学部分 从２００２年首届国家司法考

试看，法理学部分考查的理论深度有所增加，许多题目只是

纯粹看复习指南中的理论不会直接找到答案，需要总结之后

并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得出。２００３年司法考试大纲

新增许多考点（请见上期《２００３年国家司法考试大纲考

点综述》编者注），一般而言，凡新增加的知识，是当年出

题的重中之重，因此需要考生重点掌握。 第一章 法的本体 １

．法的定义 （１）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的三个特征。 对于此

类知识点的复习，笔者现举一例说明，如２００２年国家司

法考试试卷一第３３题：法律秩序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依法

行事而形成的行为有规则和有序的状态。影响法律秩序的因

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下列哪些选项?tＡ．体制方面的因素

Ｂ．个人方面的因素Ｃ．环境方面的因素Ｄ．法律本身的因

素。 从本题的出题形式可以看出多选题中的一部分，是考查

一些并列关系诸如条件、因素、意义等内容。这提醒考生在

复习时对这些内容的掌握要首先有一个概念，然后再重点记

住主题句。 （２）以往的法律理论从方法论角度来分类，即

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角度概括法、从法本身理解法、从法

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角度理解法律现象三类。出题者可能



将三种分类中的方法交叉在一起，需要考生在理解的基础上

，记住三类中所列举的各种方法即可。这一知识点同时也可

以以单项选择题的形式出现，即将不相干的一种方法论混杂

与其他三种方法论，要求考生选择出判断错误的选项。 （３

）法的本质的三种表现形式，即法的正式性、法的阶级性、

法的社会性。 （４）法的五个特征：即规范性、国家意志性

、普遍性、强制性、程序性，这需要考生记住五个特征的关

键词，不管出现何种形式的题目，无论是单项选择还是多项

选择题，只要领会掌握，都可以以不变应万变。 （５）唯物

史观对法的作用的三种理解，即法由社会决定同时法具有相

对独立性、法的直接作用表现为国家权力的行使、法的作用

本质上是社会自身力量的体现。这需要考生在复习时对表述

部分作出重点标记，以利于记忆。 （６）法律不是万能的（

即法的局限性）三个原因，即法律不可能超出社会发展需要

“创造”社会、法律受其他社会规范以及社会条件和环境的

制约、法律自身条件的制约。 ２．法的价值 （１）法的价值

的三个意义：即法的价值体现了一种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法

的价值表明了法律对于人们而言所拥有的正面意义、法的价

值既包括对实然法的认识，更包括对应然法的认识。考查此

类知识点时，比如出题者可以以“下列关于法的价值的正确

表述是哪些”出现，这就需要考生领会指定教材中的知识，

灵活做答。 （２）法的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四个区别：即

判断的取向、维度、方法、真伪不同，考生在记忆时可只记

忆“取、维、方、真”四个字，当然这也要建立在弄懂理论

的基础之上。 （３）法的三种基本价值：即自由、秩序、正

义。此外，如果题目问“下列选项中属于法的价值的有哪些



”，而在选项中还出现效率、利益等，也应为正确答案。还

需注意“在法律上实现正义这一价值的三个标准，即正义是

法的基本标准、法的评价体系、推动法律的进化”。 （４）

平衡法的价值冲突的三个原则：即价值位阶原则、个案平衡

原则、比例原则。 ３．法的要素 （１）法律规则逻辑结构的

三要素说：即假定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须注意三要

素的定义。 （２）法律规则与法律条文的区别，注意其中的

表述，题目中可能找不到完全对应的原句，需要考生领会。 

（３）法律规则的分类，该知识点往往容易混淆，注意在理

解概念的基础上掌握，出题形式一般是列举出相关法律条文

要求考生正确区分。 （４）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区别：即

在内容、适用范围、适用方式上的三个区别。 ４．法的渊源

与分类 （１）需要考生注意“国家政策是当代中国法的非正

式渊源之一”以及“习惯应视为我国法的非正式渊源”这些

特殊之处。 （２）法的五种分类：即成文法与不成文法、国

内法与国际法、实体法与程序法、根本法与普通法、一般法

与特别法。考查这一知识点易出现的题型如“按照法的效力

范围的不同，法可以分为哪两类”等。 ５．法律部门与法律

体系 本节需要重点区别法律部门与法律体系两个含义的区别

以及其中的一些表述。如“法律体系不包括历史上已经不再

有效的法律”等。 ６．法的效力 本节需要重点掌握法的溯及

力问题，其中涉及的“从旧兼从轻”原则在过去的考试中经

常为出题者所青睐，今后也不排除继续关注的可能。 ７．法

律关系 （１）法律关系的三个特征：即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

规范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具有合法性、法律关系是体现意

志性的特种社会关系、法律关系是特定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



权利和义务关系。其中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建立的一种

社会关系，这一命题说明的三个问题亦需考生注意。 （２）

法律关系的四种分类，主要掌握纵向（隶属）法律关系和横

向（平权）法律关系、单向法律关系和双向法律关系、第一

性法律关系（主法律关系）和第二性法律关系（从法律关系

）。 （３）掌握法人组织与公民行为能力的区别。 （４）法

律关系内容中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与作为法律规范内

容的权利和义务的三个区别：即所属的领域不同、针对的主

体不同、法的效力的不同。 （５）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

务的实现中涉及的义务限度的三个具体表现：即实际履行义

务的主体资格的限制、时间的界限、利益的界限。 （６）法

律关系客体的种类中注意不能进入国内商品流通领域成为私

人法律关系的客体的几种物。 （７）对人身作为法律关系客

体的一些表述。如“人身不仅是人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承载

者，而且在一定范围内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等。 （８）法

律关系产生、变更与消灭的条件，即法律事实和法律规范。

需要注意该知识点容易掺杂法律关系主体、法律关系客体等

一起考查，但是最主要的条件只有上述两个。 ８．法律责任 

（１）重视法律责任与权力、权利、义务的关系这一知识点

。 （２）归责与免责是出题者关爱的重点，需要考生重点注

意。 第二章 法的运行 １．立法 （１）立法的定义，注意广

义上的立法概念与法律制定的涵义相同，狭义上的立法是国

家立法权意义上的概念。 （２）注意立法的六个特点，易出

多项选择题。 （３）注意我国的立法体制是一元性的，全国

只有一个立法体系，同时又是多层次的，领会其中的含义。 

（４）立法程序中注意其中的一些数字，如“全国人大代表



３０人以上或一个代表团可以提出法律议案。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１０人以上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议案等”

。 ２．执法与司法 （１）法的实施和实现在概念上的区别，

法的实现的８个标准，此处易出多选题，如抽出其中的几个

标准作为选择项考查。 （２）注意执法四个特点，即国家权

威性、国家强制性、主动性和单方面性、执法主体的特殊性

。同时注意司法的四个特点：国家权威性、国家强制性、严

格的程序性及合法性、司法必须有表明法的使用结果的法律

文书。执法与司法的特点容易混淆，重点注意二者之间的四

个区别：主体、内容、程序性要求、主动性。 （３）当代中

国的司法体制是新增考点，注意司法体制的含义应作广义上

的理解；法官与检察官的职业化改革中注意《关于加强法官

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的四个规定：实行法官定额

制度、改革法官遴选制度、逐步推行法官逐级选任制度、试

行法官助理制度；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三个“有利于”

的意义：有利于保障司法队伍素质、有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

的建立、有利于法律人才的交流。在记忆时可以在理解其中

涵义的基础上予以简化，如只记关键词等。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